
 1  

二○二六年度幼稚园校舍分配工作  

 

注意事项  

 

可供申请的幼稚园校舍：  

 

KG1: 新界古洞北古隽邨（二期）7座 1楼（6间课室） 

KG2: 新界古洞北古隽邨（二期）8座1楼（6 间课室） 

KG3:  新界离岛东涌第42区（一期）1座地下（6 间课室） 

KG4:  新界离岛东涌第42区（一期）2座地下（6 间课室） 

KG5:  九龙深水埗白田邨（十三期）紫田楼1楼（6 间课室） 

KG6:  九龙启德发展区2B3区地盘A座地下（9 间课室） 

KG7:  九龙启德启阳苑B座地下（9 间课室） 

 

申请资格  

1.  申办团体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i)  按／会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而其组织章程细则已包括分配校
舍所需的全部标准条文（见申请表格附页）  

 

或  

 

 (i i)  按其他条例注册成立，而教育局常任秘书长在审阅该团体的章程后，

认为可获考虑分配校舍；及  

 

(b)  根据《税务条例》第 88 条获得豁免缴税。  

 

申办团体未符合以上注册及《税务条例》第 88 条下豁免缴税的要求，会被视作

未符合申请资格，其申请不会获得处理。  

 

如申办团体现时未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可递交申请，但须书面承诺若成

功获分配校舍后，会尽快按《公司条例》办理注册，并会在其组织章程细则内

包括分配校舍所需的全部标准条文。  

 

另一方面，假如申办团体已按《公司条例》或其他条例注册成立及《税务条例》

第 88 条下豁免缴税的要求，但其组织章程细则内未包括所有分配校舍要求的

标准条文，如申办团体书面承诺若成功获分配校舍后，将就其组织章程细则作

出相应的修订，并就有关修订取得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批准，其申请仍会获得处

理。任何正式的校舍分配安排将基于申办团体符合所有的分配资格的条件上。 

 

 

甄选准则  

2.  申办团体须竞逐有关校舍。分配幼稚园校舍的基本原则，是选出能为幼稚园学

童提供优质教育的申办团体。申办团体必须具备完善的组织架构、良好的管理

和稳健的财政基础；及乐意与教育局协力推行教育局各项教育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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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切合幼稚园的实际情况，以及希望减省申办团体的行政工作，教育局由二○

二一年度起采用简化机制审核有关申请，以提名合适的营办团体。考虑到学生

人口下降，现时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计划）的幼稚园提供的学位足以应付需

求，但各区的供求情况及家长选择有一定差异。此外，在优质幼稚园教育政策

下，教育局一直致力物色合适地方供有需要的幼稚园使用，特别对于现时需要

承担较高昂的租金、校舍环境和设施残旧、面对区内幼稚园学位过剩等问题的

幼稚园，可申请迁往上述校舍。教育局会优先考虑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拟作搬迁

用途的申请，如未能就此选出合适的申办团体，才会考虑营办新幼稚园的申请。 

 

4.  教育局会根据经校舍分配委员会订定的准则审核每个申请，以选出合适的申办

团体。拟营办的幼稚园须符合基本的条件，包括提供本地课程、原则上免费的

半日制课程（除有特殊情况需要收取学费外）及全日制课程的学费在低水准等。 

 

5.  教育局在选出合适申办团体时，教育质素是首要的考虑条件，教育局会因应申

办团体的办学计划、过往营办学校的表现，以及其搬迁的需要（如适用）考虑

申办团体的申请。若申办团体拟开办新的幼稚园，我们会考虑其属校过往的整

体表现；至于搬迁校舍的申请，我们亦会考虑现时幼稚园的整体情况，例如现

有校舍的租务情况、现时的校舍环境和设施、区内学位的供求情况、学校就搬

迁计划的准备等。在审视申办团体过往营办学校的表现时，我们主要考虑申办

团体过往在「学校行政及管理」、「对儿童及家长的关顾」及「学与教」三方

面的表现，详情如下：  

 

(i)   学校行政及管理水准 :包括有否违规的行为、对政府的政策的支持、学校

 的领导及管理能力、处理日常事务的表现、办学团体／营办机构的支持、
 与外间机构的联系和协作等。  

 

(i i)   对儿童及家长的关顾及支援 :包括学校能否营造关爱的校园文化及培养儿

 童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在支援儿童的多样性及儿童个别需要的表现、促进

 家校沟通和推广家长教育的措施等。  

 

(i i i)  学校学与教的质素 :包括能否提供优质的课程及学与教、配合课程提供适

 当的游戏和学习活动、活动时间及活动空间安排、提供照顾学生发展需要

 的措施等。  

 

 

提交申请表格及证明文件  

6.  申办团体须于二○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正或之前，把已填妥的申请表

格、办学计划资料表及证明文件（包括用以证明上文第  1 段所列资格的文件）

送抵教育局，地址如下 :  

 

  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 213 号  

  胡忠大厦 14 楼 1432 室  

  教育局  

  幼稚园教育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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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下列项目 (a) – (d)）须与办学计划资料表（下列项目 (e)）分开钉装。

申办团体须递交以下文件：  

 

(a)  已填妥及签署的申请表格正本一份；  

 

(b)  若申办团体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请提供申办团体的公司注册文件以及

其组织章程细则，并请填写申请表格的附页；  

 

(c)  若申办团体按其条例注册成立，请提供有关条例的内容，及其章程［如有］；  

 

(d)  申办团体的免税证明书；  

 

(e)  一式五份下列文件：(i) 办学计划资料表及 (ii)现时营办的幼稚园及学校一览

表（如有，请列明学校名称、地址及所属类别）。  

 

迟交的申请，概不受理。  

 

 

教育局、获提名的申办团体及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之间的关系  

7.  教育局受房委会委托提名的申办团体，可以低于市值租金租用有关校舍。获提

名的申办团体会与房委会就使用校舍方面签订租务合约，教育局与获提名的申

办团体于租务事宜上没有直接合约关系。如果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该获提名

的申办团体未能使用有关校舍，教育局没有责任重新分配另一所校舍以作更换

之用。就有关获分配的校舍的状况以及租约条款的事宜，获提名的申办团体须

与房委会联络。此外，获提名的申办团体与房委会所签订的租约，除有特别的

情况，其租约生效日期必须是在有关幼稚园校舍获发入伙纸后六个月内或教育

局正式公布相关校舍分配结果六个月内（或教育局或房委员指定的日期），以日

期较后者为准。  

 

幼稚园与幼儿中心  

8.  是次校舍分配是为了就上述幼稚园校舍提名申办团体，以营办幼稚园。获提名

的申办团体，若于成功获派校舍后有意在该校舍同时营办幼儿中心，申办团体

必须按现行程序向隶属于教育局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申请营办幼

儿中心。是次校舍分配工作的结果，不会影响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日

后是否批准申办团体任何可能提交的开办幼儿中心的申请。换言之，成功获分

配校舍的申办团体即使在申请文件内表示有意营办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也不表

示教育局已批准该申办团体于该校舍内同时营办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是次校舍

分配工作的结果与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是否批准申办团体开办幼儿

中心的申请没有关连。若成功获分配校舍的申办团体日后申请营办幼儿中心而

不获批准，申办团体亦必须于获分配的幼稚园校舍营办幼稚园。  

 

申办团体的承诺  

9.  就搬迁现有幼稚园的申请，成功的申办团体须承诺不会将原先租用的校舍用作

任何其他学校用途。如旧有校舍是由政府（包括房委会）或领展物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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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展）管理，申办团体应将该校舍归还政府或领展。获分配幼稚园校舍的申

办团体必须申请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如该幼稚园退出或不获批准参加幼稚园

教育计划，便须将有关幼稚园校舍归还给政府。  

 

10.  就搬迁现有幼稚园的申请，成功的申办团体须承诺确保幼稚园在获分配的校舍

开始营运之前，其现有校舍仍继续营运，不能间断；并为停止现有校舍营运预

先订定妥善的计划及安排，包括要有充分的时间通知持份者（学生家长及教职

员）及提供适切的支援（例如 :转校安排）。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11.  申请人透过是次申请所提供的资料，将用于是次校舍分配工作。处理是次校舍

分配工作的人员，均可以就有关工作使用这些资料。  

 

12.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表内填写所需的个人资料。申请人如不提供这些资料，申请

的处理工作及结果或会受影响。  

 

13.  是次申请所搜集的个人资料，或会就上述校舍分配的工作向其他部门／决策局
披露。  

 

14.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18 和 22 条及附表 1 第 6 项原则的规定，你

有权要求查阅及改正你的个人资料。惟要求查阅的权利，包括要求提供在是次

申请所提交的个人资料的副本，须缴付费用。  

 

15.  如欲查询有关是次申请所搜集的个人资料，包括要求查阅及改正资料事宜，请

联络以下人员，地址如下：  

 

  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 213 号  

  胡忠大厦 16 楼  

  教育局  

  公开资料主任  

 

资料披露  

16.  就是次校舍分配的申请所提供予政府的所有资料，只会用于处理是次校舍分配

工作。就此，有关资料可能被交予政府认为恰当的其他政策局／部门／职员，
或任何负责是次校舍分配工作的第三者。  

 

 

查询  

17.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6415 或 2892 6542。如欲索取更多资料，则可参阅教育

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llocation-of-kg/latest-

news.html。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llocation-of-kg/latest-news.html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llocation-of-kg/latest-news.html

